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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參考指標 

被害人姓名  國籍  性別  

出生年月日  年齡  使用語言  

證照號碼 □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□護照號碼： 

□居留證號碼： 

國內住居所  

是否安置 □是，安置處所： 

□否，現於何處： 

 

剝削目的（是否遭剝削？□是 □否） 

□性剝削 □是否從事性交易? 

□勞力剝削 

 

□其從事之勞動是否與其實際獲得之報酬顯不相當? 

(參考要領：  

1.其工作情形為何？ 

（工作內容？每日工時？加班情形？可否拒絕加班？工作環境如

何？有無提供安全措施或裝備？是否須負擔約定工作項目以外之

工作？） 

2.其實際取得報酬之情形為何？ 

（實際獲得之報酬是否與約定金額相符？有無遭到剋扣？是否無

法掌控己身之工作所得？能否取得加班費？） 

3.其工作與實際獲得之報酬是否顯不相當?  

(同樣工作條件下可獲得之合理報酬為何?剋扣報酬之情形是否合

理?其實際獲得之報酬與其提供之勞務相較，衡諸客觀一般人之通

念是否顯不相當？是否為被害人主觀所難以接受?) 

□器官摘取 □是否遭摘除器官?如是，遭摘除何器官?_________ 

不法手段（是否遭不法手段對待？□是  □否） 

□強暴 

□脅迫 

□恐嚇 

□拘禁 

□監控 

□藥劑 

參考要領： 

1. 有無遭受性侵害? 

2. 有無遭到毆打或虐待?疾病或傷害有無受到合理之醫療照護？ 

3. 其自身或家人有無受到恐嚇威脅? 

4. 是否被限制於工作處所？工作處所有無上鎖？有無他人監控?有

無監視設備? 

5. 是否不得任意離開工作處所？離開時有無他人在旁監控？ 

代碼： 

附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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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催眠術 

□詐術 

□故意隱暪重要資訊 

□不當債務約束 

□扣留重要文件 

□利用他人不能、不知

或難以求助之處境 

□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

方法 

6. 若拒絕工作或離開，是否擔心自己或親友之安全？ 

7. 旅行及身分證明等重要文件可否自行保管? 

8. 是否無法任意與親友或他人通訊？進行通訊時是否遭到監控？ 

9. 工作內容是否與約定不符？是否遭指派從事許可以外之工作?有

無遭到欺騙?有關工作內容之重要資訊是否遭受隱暪？ 

10. 有無被迫或遭誘騙服用藥物或施用毒品?是否成癮?  

11. 是否因簽署文件由他人保管或資產遭不法扣押，致違反意願從事

性交易、提供勞務或摘取其器官？ 

12.其所負擔之債務內容及清償方式是否不確定？是否以利息、罰

金、違約金等不同名目不斷增加而無法償還?其所負擔之債務是

否顯不合理？其是否因不當債務之約束而須從事性交易、提供勞

務或遭摘取器官？ 

13.是否因處於不能說國語、臺語等本國語言或因非法入境、非法居

留而不能、不知或難以求助之處境，致別無選擇須從事性交易、

提供勞務或遭摘取器官? 

人流處置行為（是否遭販運？□是 □否） 

□招募 

□買賣 

□質押 

□運送 

□交付 

□收受 

□藏匿 

□隱避 

□媒介 

□容留 

參考要領： 

1. 原定前往目的地之目的為何？與到達後實際從事者是否相符? 

2. 是否經他人安排前往目的地？該他人為何？如何接洽？有無支

付費用？費用多少？如何支付？ 

3. 前往目的地之方式為何？ 

4. 有無合法之身分證明或旅行文件？ 

5. 是否因欲到達目的地而負擔債務？約定以何方式償付？ 

6. 是否被迫前往目的地？ 

7. 前往目的地之過程中有無他人陪同？是否遭受強暴、脅迫、恐

嚇、監控？行動自由是否遭受限制？ 

8. 抵達目的地後是否被交到另一批人手上？有無被買賣、質押？ 

9. 抵達目的地後是否經他人安排從事工作或性交易？有無支付費

用？ 

10. 抵達目的地後是否經他人安排住處？得否自行選擇居住處所？ 

被害人被害時之年齡： □十八歲以上   □未滿十八歲 

 
依前揭指標綜合鑑別結果：（被害人被害時之年齡為十八歲以上者，須同時具備剝        

削目的、不法手段及人流處置行為三要素，未滿十八歲

者，具備剝削目的及人流處置行為二要素即可） 

            □是 □否為人口販運被害人 

 


